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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民事诉讼索赔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案件涉及金额：人民币 2,458,928,544 元 

 清偿方式：公司已于 2021年 6月 4 日被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揭阳中院”）裁定受理重整。2021年 7月 22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服中心”）作为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申报债权。此次

案件判决涉及公司需承担的投资者损失，公司将根据破产重整工作推进情况，依

据届时经揭阳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的债权受偿方案，通过现金、抵债

股票等方式统一实施清偿，充分考虑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将根据判决，

向马兴田、许冬瑾、邱锡伟、庄义清、温少生、马焕洲、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杨文蔚等 21 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被告依法主张相关

权利。 

 对公司损益影响：2019 年及 2020 年，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针对可能

面临的投资者民事诉讼索赔合计计提或有诉讼费用 1,000,000,000.00 元。本案

件判决向原告顾华骏、黄梅香等 52037名投资者赔偿投资损失 2,458,928,544元，

将对公司本年度经营和净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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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广

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发来的《应诉通知书》，顾

某某、刘某某等十一名自然人就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向广州中院提

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4 日披露的《康美药业关于涉及诉讼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17）。 

2021 年 4 月 8 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称接受了黄梅香

等 56名权利人的特别授权，向广州中院申请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2021年 4月

16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广州中院适用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审理本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17日披露的《康美药业关于投资者民事诉讼索

赔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9）。  

2021年 7月 27 日，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特别代表人诉讼案在广州中院一审开

庭。 

二、诉讼进展情况 

2021 年 11 月 12 日，广州中院作出（2020）粤 01 民初 217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要情况如下： 

（一）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顾华骏、黄梅香等 52037 名投资者赔

偿投资损失 2,458,928,544 元；判决马兴田等 6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时任公司

董监高的 13名个人按过错程度分别承担 20%、10%、5%的连带清偿责任。同时，

康美药业时任审计机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年报审计

项目的签字会计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顾华骏、黄梅香等 55,326 名投资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12,336,442.72元、保全费 5,000元，由被告康美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及上述被判决人共同负担。 

双方当事人对计算方法、赔偿金额等有异议的，可以向本院申请复核。 

原告代表人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本判决的，可以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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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原告代表人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应当在上诉期间届满前通知全体原告，原告决定放弃上诉的，应当在

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通知本院。 

原告代表人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决定放弃上诉的，可以在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知全体原告；原告决定上诉的，可以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知全体原告；原告决定上诉的，应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 

各被告不服本判决的，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原告代表人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被告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2019年及 2020 年，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针对可能面临的投资者民事诉

讼索赔合计计提或有诉讼费用 1,000,000,000.00 元。公司已于 2021 年 6月 4日

被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2021 年 7月 22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集体诉讼特别代表人申报债权。本案件将对公司本年度经

营和净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此次案件判决涉及公司需承担的投资者损失，公司将根据破产重整工作推进

情况，依据届时经揭阳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的债权受偿方案，通过现

金、抵债股票等方式统一实施清偿，充分考虑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将根

据判决，向马兴田、许冬瑾、邱锡伟、庄义清、温少生、马焕洲、广东正中珠江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杨文蔚等 21 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被告依法

主张相关权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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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